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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上午，桐乡的蒋先
生在当地建设银行 ATM 机上汇
款，由于该 ATM 机具有无卡汇
款功能，因此蒋先生先后两次放
入现金，分别汇出 1 万元、2000
元，收款人为杭州的张锦伟律师。
很快，张律师收到了第一条余

额变动短信提醒，提示他收到了1
万元。但30秒钟后，他收到第二条
短信，吃惊地发现自己账户被银行

扣掉40元手续费。同样，在收到进
账2000元的短信提醒后，张又被
通知扣掉8元手续费。
“银行怎么把手续费扣到我头

上了？”张律师马上拨通了建设银行
客服电话95533咨询原委。客服人
员解释，通过建行ATM机省内异
地汇款是需要收取手续费的，如果
是无卡汇款，手续费统一从收款方
账户扣除，因为目前建行的ATM
机只能识别百元钞票，无法识别零
钞，更无法自动找零，因此无法向汇
款方收取手续费；而如果是ATM
机转账，或通过柜台汇款，这笔手续
费则向汇款方收取。
“因为ATM机的功能缺陷，银

行就有理由向收款方收手续费吗？”
显然，张律师并不满意建行客服的
解释，“现有的技术手段已经完全能
够实现零钞识别和找零功能，比如
上海地铁的自动售票机。银行
ATM机达不到这种要求，属于银
行硬件和软件本身的问题，而不能
以此作为免责的借口。”

补偿50元电话卡：

能否替代48元手续费？

于是，张律师又找到银行卡
的开户支行———建设银行杭州华
星支行，要求银行退还本应属于
自己的 48 元手续费。
对此，客户经理张隽表示，目

前建行所有具备无卡汇款功能的
ATM 机，都是向收款方收取手
续费的，银行不可能退还这笔
钱。同时，她也坦陈，在建行
ATM 机的显示界面上，并没有
“收取多少手续费、向谁收取”等
提示信息，汇款方只能在 ATM
机出具的打印单上看到额外产
生的手续费用。这就意味着，如果
汇款方没有打印汇款单或打印后
没仔细看，很可能不知道收款方
被扣除了手续费。
“我们可以与汇款方蒋先生

沟通，要求他承担这笔手续费，前
提是张先生把蒋先生的联系电话
告诉我们。而且，考虑到张先生是
我们建行的贵宾用户，我们愿意
先提供一张价值 50 元的电话充
值卡作为补偿。”张隽说。
张律师并没有打算向银行提

供蒋先生的电话，也不愿接受这
张电话卡。他解释，根据《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第 10
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办理收付类

业务实行“谁委托、谁付费”的收
费原则，不得向委托方以外的其
他单位或个人收费，因此银行的
收费理由完全不成立。
“这次汇款，实际上是蒋先生

与银行之间的一个委托合同，即
蒋先生委托银行（通过ATM机）
付款并存入到我的账户上，合同
当事人是蒋先生和银行，我是独
立于合同两个当事人之外的第
三人。按照《合同法》对第三人设
定的权利，如果两个人订立合同
要给第三人一笔钱，这是不需要
第三人同意的；而如果要让第三
人付一笔钱，那绝对是要经过第
三人同意才可以。而当时，在合
同双方当事人都未向我征求意
见的情况下，在这笔汇款的所有
权已经属于我的情况下，银行擅
自从我账户扣除手续费，明显侵
犯了我的财产所有权。所以，银
行必须停止侵权，退还我 48 元
现金，而不是给我一张用作消费
服务的电话卡。”近日，张律师已
通过特快专递向中国银监会发
去了投诉信，把建设银行杭州华
星支行和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起列为被投诉人，请求银监会
责令被投诉人立即改正，立即对

其所属的全国各地的自动柜员机
进行技术改造或升级，在完成前
暂停该类收费，并对被投诉人进
行行政处罚。

记者调查：

无卡汇款收费是否普遍？

手续费收到收款人头上，是
不是普遍现象？为此，记者致电多
家银行的客服热线进行调查。
据调查，目前我省大多数银

行的 ATM 机没有开通无卡汇款
功能，汇款只能通过转账或柜台
完成，手续费都是向汇款方收取。
在四大国有银行中，除建设银行
外，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 ATM
机均具有无卡汇款功能，其中中
国银行 ATM 机只支持省内异地
无卡汇款，且不收取手续费；农业
银行 ATM 机省内异地无卡汇款
不收取手续费，跨省汇款则要向
收款方收取手续费。
记者从省银监局信访部门了

解到，目前他们还未收到过有关
此类收费的投诉。有关负责人指
出，各个银行在符合《商业银行服
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的前提下，
可以自主制定业务收费范围，但
银行的相关收费内容必须在
ATM机上作出明确提示，尽到对
当事人的告知义务。
“如果银行确实存在违规收

费现象，我们会出面责令银行改
正，并提出改进建议。”浙江银监
局一位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金霖萍

“为督促天后宫收回，在人大
常委会的主持下，代表们约见了
有关部门负责人，提出询问，相信
不久，天后宫文物将重现原貌。”5
月 6 日，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毓芬在接受采访时这
样表示。

文保单位沦为货仓

坐落在海口市中山路 87 号
的天后宫 （也称天后庙），始建
于元朝，距今有 700 余年历史。
2009 年 5 月，海南省政府批准公
布天后宫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然而，天后宫成了堆放货物
的仓库。记者看到，天后宫的门已
破烂不堪，前庭已扩建为 3 间临
街商铺，正殿被隔成了 3 个大货
仓。堆积如山的货物中，有不少是
易燃易腐物品，却没有配备任何

消防设施。
天后宫看管人员黎莲仕告诉

记者，解放后，海口市财政部门将
天后宫当公产接收，转归海口市
房产局管理。海口市房产局将其
当作公房，长期租赁给海口市商
贸局所属的“市特需商品供应总
公司”的“中山华侨商场”使用，但
其作为公房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商贸体制改革后，天后宫才变成
了私有财产。

天后宫占地面积 1020.75 平
方米，房屋面积 1136.62 平方米
（其中前面作为铺面面积 333平
方米）。2000 年 11 月 27 日，海口
市商贸局作出“关于同意中山华
侨商场向职工出售组建有限责任
公司的批复”，“同意将海口市中
山路 87 号中山商场之产权，按评
估价 920，098.02 元，出售给你公
司职工王和生等 31 人……”，但
未注明评估价仅指铺面建筑面积

333 平方米。
2001 年 3 月 9 日，海口市商

贸局在给海口市国土、房产、财政
局的相关函中，也没有注明过户
产权的面积，致使海口市国土局
和房产局最终给王和生等 31 人
办理的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比评
估价所含的面积多出 803.62 平方
米，无形中把未经评估且又属于
文物保护的天后宫无偿分给了职
工，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

233位市民联名写信

天后宫姓“私”后，沦为店铺
货仓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天后
宫周边的市民不答应，他们四处
奔走，多方呼吁要求有关部门收
回并保护天后宫。

2010 年初，海口市 233 位市
民联名写信要求还庙于民。海口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锦全细读来

信后，立即作出批示，要求该市人
大常委会组成调研组。

今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8 日，
调研组对天后宫文物保护情况进
行了专题调研。
“调查中，确实发现了问题。”

陈毓芬告诉记者，天后宫的保护
和修缮专项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
作用，收回天后宫问题迟迟没动
作，导致问题久拖不决，严重损害
了政府形象。

之后，调研组写出了调研报
告，并提出了依法收回天后宫多
抵扣部分的产权等 5 点建议。该
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开展人大代表
就天后宫保护问题，约见有关部
门负责人活动。

收回天后宫不再遥远

4 月 21 日下午，在海口市人
大常委会的会议室内，海口市 5

位人大代表约见了文物局等有关
部门负责人。
人大代表问，相关部门负责人

答，5位人大代表对局长们的答复
表示满意。海口市副市长朱寒松表
示，市政府将认真吸取代表们的意
见和建议，尽快制订一个切实可行
的方案，明晰天后宫产权，收回天
后宫并加以修缮和保护。

高锦全表示，根据代表约见
办法的规定，在约见后的 30 日
内，市政府要将研究解决的情况，
向市人大常委会作出报告。届时，
市人大常委会将根据情况，继续
依法采取有效方式，跟踪督办，直
到天后宫问题彻底解决。看来，天
后宫重见天日已不再遥远。

■《检察日报》 李轩甫

王绍兵 郭艳华 林颖

有着700 年历史的庙宇成店铺货仓
海口市民联名要求保护，人大代表约见“头头”

ATM机异地无卡汇款

手续费该不该扣到收款人头上？

轰动全国的赵作海冤案尚未
结束。在法院给予赵国家赔偿及
生活困难补助 65 万元后，因赔偿
款没有包括精神损害赔偿部分，
经过再三犹豫，赵作海决定再向
有关部门索赔 65 万元。

赵作海能拿到精神损害赔偿
吗？或许这种追求，本身的意义更
重大。

首先，分析一下 65 万元的赔
偿是否合法合理。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规定，
赵入狱期间的国家赔偿标准为：
被羁押一天相当于全国职工一天
的平均工资，依此标准计算，法院
确认赵 11 年冤狱的国家赔偿额
为约 50 万元，而法院给了 65 万

元，这多出的 15 万是所谓“生活
困难补助”。

今年 4 月刚修订的《国家赔
偿法》规定，政府的违法行为致公
民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
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但这一法律到 12 月 1 日
才能实施，赵案并不适用。而现行
的《国家赔偿法》又不包括精神损
害赔偿，且国家赔偿的性质是法
定赔偿，它与民事赔偿截然不同，
它必须按照法定标准来赔偿，不
允许双方自由协商赔偿标准。所
以，赵作海目前要求精神损害赔
偿，很难得到法律的支持。

从另一角度看，法院的 15 万
元“生活困难补助”，虽然不是“精

神损害抚慰金”，却有着“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意味，如此操作达到了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平衡。这可
能作为一个示范案例，为将来的国
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标
准提供参考。15 万元与民事诉讼
中的精神赔偿基本相当，可以说本
案开了一个不错的好头。

其次，虽然国家赔偿范畴内
的精神损害赔偿，很难得到支持，但
赵还有希望得到其他层面的精神赔
偿。赵之前受到警察的严刑逼供，手
段极其残忍，赵的身心受到严重摧
残。目前，3名警察已受到刑事追
究，赵还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打
人的警察、甚至更高的案件负责

人承担人身损害以及精神损害的
赔偿责任。这是于法有据的。

再次，赵作海要求精神损害
赔偿，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细心人会注意到一个耐人寻
味的细节，起先，刚刚出狱的赵作
海对国家赔偿多少，表现的是逆
来顺受，他向媒体表示“政府给我
多少我要多少，怎么都行”，而赵
的亲属表现得更积极。但这并不
能简单地理解为：赵是受到了“撺
掇”。因为赵已经被囚禁了 11 年，
这中间中国公民法治意识和权利
意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人们更加
珍视自己的自由权利。赵的一位
亲属说了段很有水平的话：“这 11
年的牢狱之灾，使得赵作海‘家破

人散’，妻子改嫁，但是（目前的）
赔偿丝毫没有体现精神赔偿。”

这段话的法治理念正是精神
损害赔偿被写进修订后的《国家
赔偿法》的法理基础；当这种理念
出现在一位普通村民口中，当这
种理念成为中国人的共识，新的
立法中必然有所体现。公民的权
利意识是国家法治的基石，公民在
没有认识到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之
前，这种权利不可能被法律所体现。

所以入狱 11 年的赵作海起
先对自己的权利很麻木，但令人
欣慰的是，在出狱一周之后，赵的
权利意识很快“跟进”，敢于对法
院的决定说“不”。囿于《国家赔偿
法》尚未施行，赵的精神损害赔偿
要求未必能够实现，但当一个出
狱仅一周的前死缓“犯人”，敢于
积极主张权利，我们对法治的未
来就应充满信心。

■《新京报》

赵作海积极求偿本身就是进步

王志浩 摄

天后宫斑驳的一角


